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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所別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
班別 博士班 

組別  

招生名額 一般研

究生 

3 

 在職生 0 

報考資格 一、各研究所畢業，得有碩士學位者。 

二、應屆畢業生需於報名截止日前，通過碩士學位論文考試，並提出

相關證明予本系認可。 

考試科目 一、筆試： 

（一）科目：專業英文（以行政學、公共政策相關領域為命題範圍） 

（二）測驗日期及時間：104年04月29日（星期三）13：00~14：40，

共100分鐘。 

（三）地點：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，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

3樓公3F15室。 

二、書面審查：已發表之學術著作、碩士論文、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書、

其他資料。 

三、面試：依筆試成績排序，達到考人數成績前 75％者方得進入面試。 

（一）面試日期：104年 05月 15日（星期五） 

（二）地點：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，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

院 3 樓公 3F15室。 

同等學力報考資格  

同等學力加考科目  

應交備審資料及郵寄

方式 

博士班書面審查資料，一式二份（一）已發表之學術著作、（二）碩

士論文、（三）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書、（四）其他資料，郵寄招生委

員會（郵戳為憑）。 

※ 除上開資料外，如以同等學力、境外學歷報考，或報考在職生類別，

或以其他特殊身份報考者，需依簡章第 10頁「郵寄備審資料規定」

備齊資料郵寄。 

※一律於 104年 4月 13日前（郵戳為憑）使用簡章附表十一「郵寄備

審資料專用信封封面」填寫後黏貼於自備之信封或包裹箱外郵寄。 

成績計算方式及 

同分參酌比序 

一、筆試：專業英文一科之成績不計入總成績計算；依筆試成績排序，

達到考人數成績前75％者方得進入面試。 

二、書面審查成績(一式二份)50％ 

(一)已發表之學術著作：如有審查制度的期刊論文、專書論文、學術研

討會論文10％ 

(二)碩士論文20％ 

(三)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書10％ 

(四)其他資料:如碩士歷年在學成績、語文能力檢定證明、其他有助審

查之參與學術研究計畫或成果報告10％ 

三、面試成績50％。 

四、書面審查與面試二項成績按比例加總後，依成績排序擇優錄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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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總成績同分之參酌順序為：面試、書面審查、筆試。 

備    註 一、繳交之書面審查資料一律不發回。 

二、面試名單及時間於 104年 05 月 12日（星期二）公布在本系網頁/ 招

生服務/ 博士班，不個別電話通知，請考生自行留意

http://pa.ntpu.edu.tw/index.php/ch/admission/index/28/34。面試當日逾時

未報到者，視同放棄面試資格。 

三、考生得攜帶計算機(器)，惟能否使用將於試題上註明。得使用之計

算機功能及按鍵請詳閱簡章附錄三考試規則第五點規定。 

洽詢電話 一、有關報考資格(教育部訂同等學力除外)、面試名單相關事項: 

(02)86741111 分機 67447。 

二、除前項業務以外:綜合業務組，(02)86741111分機 66119。 


